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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

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知于

2018 年 1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。公司现有董事 7人，实际出席会

议 7 人。会议由张培林董事长主持，监事会成员、董事会秘书以及公

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： 

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 2017年度<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股票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及规定，结合公司发

展规划调整，拟终止 2017年度《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发行方案》。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向大同北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贷款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向大同北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贷款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整，贷款期限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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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上述贷款由大同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，实际控制人

张培林以其股份为大同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大同市

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本次贷款用于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。以上信息以具体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  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培林为大同市财信融

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》,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大同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大同北都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，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张培林为此担保以

其股份提供反担保。 

董事长张培林回避表决。 

同意票数为 6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同炭材料研究中心的

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大同炭材料研究中心是公司下设的一个研究性机构，结合公司当

前发展状况，公司已在内部设立了技术中心，为了提高相关资源的使

用效率，拟注销控股子公司大同炭材料研究中心。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控股子公司丰镇市新成炭素有限责任公

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根据公司发展以及控股子公司丰镇市新成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

战略布局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，将原有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

捌佰万元减至人民币肆仟万元。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出让控股子公司江苏智晏国际贸易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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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全部股份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，以及考虑到控股子公司江苏智晏国际

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的稳定性，公司拟将持有江苏智晏国际贸易有限公

司的全部股份进行出让，具体出让情况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为准。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的议案》； 

同意票数为 7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 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月 30 日 

 


